
附件 2：

关于《中卫市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保护条例
（修正草案）（送审稿）》的说明

根据市人大 2024 年立法工作计划，由市水务局牵头负

责修订形成了《中卫市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保护条例（修正

草案）（送审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修正草案）（送审稿）》）。

现说明如下：

一、《条例》修订的必要性

为了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，按照公众健康、城乡统

筹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。2017 年 10 月 24 日，中卫市第四届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《中卫市城乡居

民饮用水安全保护条例》。2017 年 11 月 30 日经宁夏回族自

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

准，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。《条例》的制定弥补了我市城乡

供水安全方面的立法空白，对于加强城乡供水管理，保证城

乡居民用水安全，促进我市城乡供水事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

意义。

《条例》施行过程中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进行了调

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》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

进行了修正，新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于 2023

年 4 月 1 日起实施，《条例》部分条款与新的政策不符；同

时，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《条例》制定的原则等

部分条款内容与我市现阶段发展实际不相适应；另外，因政



府机构改革，《条例》中部分行业主管部门的名称也发生了

变化。综上，为了让《条例》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，需要对

《条例》进行修订。

二、《条例（修正草案）（送审稿）》的形成过程

市人大将修改《中卫市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保护条例》

列入 2024 年立法项目计划，该项工作启动以来，我局先后

两次书面征求了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市住建局、卫生健康

委员会、自然资源局等部门以及供水企业意见建议。7 月 25

日，在市人大的组织下与市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

局等市直部门及法律顾问召开了座谈会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

建议。同时，《条例（修正草案）（送审稿）》已通过市司法

局合法性审查，并在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开征集各方意见建

议。征求意见阶段共收集书面意见建议 17 条，采纳 14 条。

8 月 18 日，经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修改完善后形成了《中卫

市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保护条例（修正草案）（送审稿）》。

三、《条例（修正草案）（送审稿）》的主要内容

《条例（修正草案）（送审稿）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

修改：一是因部分条款内容所依据的上位法进行了修订，修

订了第十、十三、十四、十六、二十八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

四十九条内容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相关

规定，将第十条第二款“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

污口”单列一条作为第九条，对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做了顺

序的调换，其余条款根据上位法逐一进行了修改；二是部分

行业主管部门的名称因机构改革后进行了调整，修订了第

六、十二、十七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九、三十一条内容，



将“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”修改为“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

门”，将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”修改为“生态环境行政

主管部门”，将第六条中“发改、国土、市场监督管理、价

格、公安、交通、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”修改为“发改、公

安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交通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、林草等

行政主管部门”；三是因部分条款内容与中卫市现阶段发展

实际不相符，修改了第三、五、二十二、三十一、三十三条

内容。将原第五章供水保障和第六章用水管理合并为一章，

合并后为第五章供水保障与管理。四是对照相关法律法规，

删除其他上位法已有明确规定的部分条款，删除了第二十

四、三十六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二、四十四、四十六条内

容。

本次修订后，《条例（修正草案）（送审稿）》共有七章，

四十二条。


